内蒙古自治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 则

    第一条  为规范内蒙古自治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专项资金）的使用和管理，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切实保障经济困难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，推动我区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、《司法部 财政部印发〈关于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(司发通〔2019〕27号)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内党办发〔2015〕59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内蒙古自治区对下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内政办发〔2016〕134号）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    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专项资金是指由自治区财政安排的补助各旗县（市区）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专项补贴资金。

盟市、旗县（市区）财政要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并根据地方财力和办案数量给予旗县（市区）一定的资金安排；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广辟政府财政拨款以外的法律援助经费渠道，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解决法律援助办案所需经费。

    第三条  专项资金使用和监管应当坚持依法、规范、高效的原则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分级负责、上下协同的原则，并依法接受纪检、监察、审计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

    第四条 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社会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社会组织人员等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，鼓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，以及其他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具有公职身份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社会组织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。
第2章  资金的使用范围

第五条  自治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专项资金的支出范围包括：

    （一）用于支付接受旗县（市区）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、代写法律文书等事项的社会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社会组织人员(不含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，以及其他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具有公职身份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社会组织人员）的办案补贴，包括成本费用（差旅费、邮电费、印刷费、资料费、调查取证费等）和基本劳务费用；
（二）用于支付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发生的翻译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等，经法律援助机构核实后予以报销；
（三）用于受援人败诉后确因经济困难无力交纳的鉴定费和仲裁费、诉讼费。

第六条  旗县（市区）法律援助机构承办本地区内的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标准，应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内党办发〔2015〕59号）或各盟市出台的实施意见执行。
第3章 资金的分配与拨付

    第七条  自治区财政部门会同自治区司法行政部门根据各旗县（市区）的办案成本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占比量、诉讼案件占比、刑事案件占比、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、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和使用管理情况等因素，本着保基层、保基本的原则，坚持鼓励办案数量多和办案经费支持力度大的地区，采用“因素法”计算进行分配，按照有关规定将专项资金核拨各旗县（市区）。

第八条  盟市财政部门接到专项资金30日内分解下达旗县（市区）财政部门，同时将专项资金拨付情况报自治区财政厅备案。

基层政府财政部门收到专项资金后，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下达至本级司法行政部门。
第4章 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价
第九条  各级财政部门、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自治区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加强管理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转移支付应当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，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或擅自调整，不得用于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，规范经费开支范围、标准及程序，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办案工作顺利进行。
    第十条 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人员在领取办案补贴时，应提交有关材料或案件卷宗，由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审查、保管。法律援助机构应建立法律援助办案专款使用管理台账，标明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名称、时间、承办人、受援人、办案补贴数额或报销数额等，做到账目清楚、手续完备，严禁将不符合法律援助范围和质量标准的案件纳入经费开支范围。

第十一条  加强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，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司法厅建立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制度，组织、协调、督促各级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设定绩效目标，开展绩效运行监控。各盟市司法行政部门每年组织开展绩效自评，并于次年2月底前，将绩效评价结果报自治区财政厅和司法厅备案。自治区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重点评价和综合评价，并做好评价结果应用。定期开展专项检查，促进专项资金的规范、高效使用；对专项资金下达不及时、使用不规范、管理不严格等达不到绩效目标的旗县（市区），可视情况扣减、暂停安排以后年度的专项资金。
第十二条  财政部门、司法行政部门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
和监督负有责任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427号）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（一）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的；

（二）弄虚作假套取专项资金的；
（三）私分、克扣、拖延发放专项资金的；
（四）擅自超出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和使用专项资金的；
（五）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混乱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（六）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、管理制度的行为的。
第5章 附 则
第十三条  各级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地区的使用管理办法，并报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司法厅备案后执行。

第十四条  专项资金从2018年开始，实施期限为3年，到期后视自治区法律援助工作需要，自治区司法厅可按程序申请延长实施期限。
    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司法厅负责解释。 

    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。
PAGE  
1

